天津市西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津青市监执三处罚字〔2022〕97号
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当事人名称: 天津市西青区谭仁升蔬菜店
主体资格证件名称及号码: 营业执照 92120111MA06353CXP
经营场所: 天津市西青区李七庄街杨楼村杨楼市场18号
经营者：谭仁升
身份证号：***
案件来源、调查经过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2022年11月2日，我局收到创严检测（天津）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NCP22120111115532984），内容为当事人经营的的海水蟹经抽样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具体内容如下：
No: NCP22120111115532984
检验类别：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食品名称：海水蟹
生产/检疫/购进/加工日期：2022-10-08
被抽样单位名称：天津市西青区谭仁升蔬菜店
任务来源：天津市西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抽样日期：2022-10-08
样品数量：4.09kg
抽样基数：5.59kg
抽样单编号：NCP22120111115532984
抽样地点：流通菜市场
签发日期：2022-11-02
检验项目：镉（以Cd计），氯霉素，呋喃妥因代谢物等3项。
检验结论：经抽样检验，镉（以Cd计）项目不符合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检验项目：镉（以Cd计），mg/kg;标准指标：≤0.5；实测值：1.6；单项判定：不合格；检验依据：GB5009.15-2014;备注：/。
执法人员于2022年11月4日到当事人经营场所送达《检验报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当事人在收到检验不合格结论七个工作日内未提出异议或者复检。
当事人经营重金属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海水蟹）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规定，经局领导批准，我局于2022年11月15日立案调查。本案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调查认定的事实：经查，当事人从王顶堤批发市场（红旗农贸市场）购进涉案批次海水蟹。当事人购进时未留存进货凭证，限定期限内当事人未能提供该批海水蟹资质、购进票据。
涉案海水蟹销售方面，售价为55元/斤，抽检当天销售给抽检机构4.09kg即8.18斤，所得449.9元；因坏死弃掉3斤。
该批次海水蟹货值金额为614.9元，利润为40.9元。自知晓其所售海水蟹抽检不合格情况以后，当事人在其店铺门口张贴召回公告进行了召回工作。本案货值金额为614.9元，违法所得为40.9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提供的营业执照、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2.抽检机构及人员资质、《检验报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抽样单（非网络）》（NCP22120111115532984）、抽检人员抽检当天拍摄现场情况的照片；《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抽样单编号：NCP22120111115532984）及执法人员制作的送达回证；《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任务委托书》；证明海水蟹抽检不合格的情况；
3.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笔录、询问笔录、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送达回证、货值金额和违法所得计算表、送达地址确认书、现场取证照片，证明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调查情况；
4.当事人提供的召回情况照片、《原因排查整改报告》，证明当事人积极整改违法行为的情况；
5．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文本；《辞海》（网络版）含有蟹、镉的页面；《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指标解读词库》（第2版）含有镉的页面。
行政处罚告知情况，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复核以及采纳情况和理由以及复核过程及意见:我局于2023年1月3日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津青市监执三罚告字〔2022〕82号）。当事人在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案件性质：执法人员经查询《辞海》（网络版），含有如下蟹的内容：甲壳纲，十足目，爬行亚目，短尾部动物的通称。多数栖于海中，少数生活在淡水或咸淡水中。
执法人员经查询《辞海》（网络版），含有如下镉的内容：周期系第12族（第㒃族）元素。符号Cd。原子序数48.是污染土壤、水体的主要重金属元素之一。重金属：一般指相对密度为5以上的金属。有铜镍钴铅锌锡镉铋锑汞等。这些金属及其合金广泛用于机械、电工、化工等领域。《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指标解读词库》（第2版）含有如下镉的内容：镉（cadmium）是一种蓄积性的重金属元素，主要损害肾脏、骨骼和消化系统。人体通过食物摄人镉之后，大约50%的镉都分布在肾脏中，15%分布在肝脏中，20%分布在肌肉中，而骨骼中镉的分布是极少量的。由于镉排泄缓慢，可对肾脏和肝脏造成巨大伤害，还可以造成骨质疏松和软化，日本因镉中毒出现过“痛痛病”。此外，镉干扰膳食中铁的吸收和加速红细胞破坏，可引起贫血；甚至会侵害到免疫系统，继而引发肿瘤。儿童对镉暴露更敏感，长期低剂量镉暴露，不仅影响肾脏和骨骼的正常发育，还会影响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与发育，并对高级神经活动如学习、记忆有损害作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2011年建议其暂定每月耐受摄入量（PTMI）为 25μg/kg bw，以确保敏感人群的暴露水平低于可引发肾病变的浓度值。……中国居民膳食镉暴露的主要来源是谷物和蔬菜，而肉类和水产品（包括海产品）是中国沿海几个地区人群镉污染的主要来源。造成镉污染的主要原因有：含镉的废水等污染农作物和饲料，对食品造成镉污染；玻璃、陶瓷类容器或食品包装材料中含有的镉迁移至食品中，造成食品的镉污染。 
一、当事人未能提供该批次海水蟹的供货方资质、检验合格证明、进货票据，未尽到进货查验义务，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五条“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应当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用农产品的名称、数量、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六个月。”和《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销售者采购食用农产品，应当按照规定查验相关证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不得采购和销售。”的规定。
二、当事人经营重金属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海水蟹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自由裁量理由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当事人购进和销售海水蟹未产生较大危害后果，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符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三）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规定的情形，予以减轻处罚。
处理意见及依据：一、当事人未尽到进货查验义务的行为，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的违法行为，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三）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对当事人给予以下行政处罚：警告。
二、当事人经营重金属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海水蟹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的规定，当事人用于经营重金属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海水蟹的工具、设备非专门用于违法经营行为，还用来经营其他水产品，因此不予没收其工具、设备。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对当事人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1、没收违法所得40.9元；
2、罚款6000元。共计罚没款6040.9元。
综上，当事人未尽进货查验义务、经营重金属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海水蟹的违法行为，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1、警告；
2、没收违法所得40.9元；
3、罚款6000元。共计罚没款6040.9元。
当事人应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到市场监督管理机关罚款代收机构的对公网点。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西青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六个月内依法向西青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西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3年1月11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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